
• 匯款繳納 

• 匯款繳納 

• 匯款繳納 

• 票據繳納 

 

行動支付

繳納 

• 不限金額

• 持現鈔繳付者

• 至本院收費櫃檯繳納
現金繳納

• 以本院為受款人

• 指定臺灣銀行公庫部為付款地之臺灣銀行匯款支票票據繳納

 

 

   

  

  

 

  

 

  

  

  

   

   

  

   

  

  

  

 

 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• 金額達新臺幣200萬元以上

• 持現鈔繳付者

• 至臺灣銀行公庫部繳納

具保人至

臺銀繳納

• 持金融卡至本院電子化收款設備金融卡POS機刷卡繳納

• 每日最高限額依各銀行規定

• 大額保證金可刷多張金融卡，除臺灣銀行金融卡免手續

費，跨行手續費10元由繳款人負擔

金融卡POS

機刷卡繳納

• 匯入銀行：臺灣銀行公庫部

• 帳號：005040000219

• 戶名：臺灣高等法院匯款專戶

匯款繳納

 掃描本院收費櫃檯「台灣 Pay」QR Code，手續費

10 元由繳款人負擔 

交保便民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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